
 

 

第三點附表三修正規定 

 

附表三：辦理從事仲介本國人在國內或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

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指標 

一、品質管理（51％） 

指標 評鑑標準 評鑑目的及說明 

1.契約簽訂及保存(22分) 

  得分小計：        分 

 

(1)簽訂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5 分)：(本項

比率之計算，係以抽查文件為基準)： 

□0分：未達 100%本國人（求職人）簽訂服務契

約。 

□5分：100%本國人（求職人）簽有服務契約。 

(2)簽訂委任契約 (5 分)：(本項比率之計算，係以

抽查文件為基準)： 

□0 分：未與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簽訂委任契          

約。 

□5 分：100%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簽有委任契     

約。 

(3)綜合評分（複選）(+12分)： 

□0分：無以下情事者。 

目的：促使仲介機構與本國人（求職人）及雇

主或國外仲介機構簽訂書面契約，明確

規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並使仲介機構

對於所承辦之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求

職人相關文件檔案，應妥善分類管理，

以建立有效管理機制。另因辦理仲介本

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工作之仲介機構，

亦有受國外仲介機構委託辦理就業服務

業務，爰本指標之雇主亦包含國外仲介

機構。 

說明： 

1.請仲介機構提出所有承辦之本國人（求職

人）及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之文件卷宗及相



 

 

□+4 分：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載明約定之具        

體事項，如收費項目、金額標準、收費

及退費方式。（所抽查的 10 位本國人(求

職人)服務契約均需符合前述規定，任一

份缺少任何一項者，視為不完整，不予

加分)。 

□+4 分：本國人服務契約內容明確載明媒合方

式、工作職缺內容及相關勞動條件，且

無違反本國人（求職人）所赴國家之相

關勞動規定。 

□+4 分：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委任契約載明約定

之具體事項，如收費項目、金額標準、

收費及退費方式。（所抽查的 10 位雇主

(或國外仲介機構)委任契約，均需符合

前述規定，任一份缺少任何一項者，視

為不完整，不予加分）。 

關契約書，評鑑人員於現場以抽查方式抽出

10份（數量不足者，全數檢視）。 

2.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係指仲介機構

與本國人（求職人）為辦理本國人（求職

人）工作事宜所簽訂之書面契約。 

3.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委任契約：係指仲介機

構與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為辦理本國人（求

職人）事宜簽訂之書面契約。 

4.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及雇主或國外仲

介機構委任契約，缺一不列計。 

5.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至少包括仲介機

構名稱、本國人（求職人）姓名、雙方簽章

及簽約日期等 4 項資料。所抽查的 10 位本

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均需符合前述規

定，任一份缺少任何一項者，視為不完整，

第(1)項簽訂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

不予計分。 

6.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委任契約至少須包括仲

介機構名稱、雇主姓名或國外仲介機構名



 

 

稱、雙方簽章及簽約日期等 4項資料。所抽

查的 10 位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委任契

約，均需符合前述規定，任一份缺少任何一

項者，視為不完整，第(2)項簽訂委任契

約，不予計分。 

7.第(1)項未簽訂本國人（求職人）服務契約

或第(2）項未簽訂雇主或國外仲介機構委任

契約者，第(3)項綜合評分不給分。 

2.資料建檔及管制(10分) 

得分小計：        分 

 

(1)建檔項目(4分)： 

□0分：未建檔。 

□4 分：建有雇主姓名或國外仲介機構名稱、地

址、電話。 

(2)綜合評分(複選)(+6分)： 

□0分：無以下情事者。 

□+3 分：仲介機構將工作流程資訊化，並透過連

結資訊系統及文件管理系統，能查詢及

取得工作排程者。 

□+3 分：符合前項外，仲介機構建有資訊安全措

施及權限管理機制，能提供完整資訊安

目的：仲介機構對於所承辦之案件，應建立相

關管制表或資訊系統，以建立有效管控

機制，減少疏失。 

說明： 

1.請仲介機構提出評鑑人員於現場所抽取之

10 位本國人（求職人）及雇主或國外仲介

機構書面或電腦顯示之建檔資料。（數量不

足者，全數檢視） 

2.檢視管制表或資訊系統之管控功能及使用情

形，有無記載及管控相關應辦事項之工作排

程。 



 

 

全者。 3.仲介機構所建置之資訊安全措施及權限管理

機制，不論從業人員人數多寡，至少應建置

帳號及密碼。 

3. 從業人員管理(10分) 

得分小計：        分 

 

 

(1)教育訓練計畫及執行紀錄 (3分) 

□0分：未訂有從業人員教育訓練計畫或未依教

育訓練計畫辦理或辦理週期超過 1年。 

□3分：依年度教育訓練計畫辦理，且辦理週期

至少半年 1次，並備有紀錄，但新進從業

人員另需有新進從業人員教育訓練紀錄。 

(2)人員離職案件處理(4分)： 

□0分：未備置從業人員離職業務交接清單。 

□4分：已備置空白業務交接清單，另如有從業

人員離職已進行業務交接，及填妥業務交

接清單並備有紀錄經主管簽章。 

(3)綜合評分(複選) (+3分)： 

□0分：無以下情事者。 

□+2分：建有顧客滿意度調查機制。 

□+1分：對於調查結果正面及負面反映均有整理

紀錄，並有獎勵或改善方案或措施。 

目的：仲介機構對於所屬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

從業人員應予定期教育訓練，提昇服務

品質，並應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瞭解

顧客對該機構服務品質滿意程度，對於

正面及負面反映，有獎勵或改善措施。 

說明： 

1.請仲介機構說明於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內，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之從

業人員任職情形（含從業人員異動情形，如

新進從業人員或從業人員離職等）。 

2.教育訓練計畫至少應包含預計訓練時間、主

題等要件，且教育訓練每次累計時數須超過

1 小時，如有新進從業人員教育訓練應於新

進從業人員到職日起 3個月內完成，始列入

計算。 

3.教育訓練對象為仲介機構從事就業服務業務



 

 

 之從業人員（含雙語人員），其課程須包含

就業服務法等相關法令。 

4.請仲介機構提供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教育訓練之資料及紀錄，檢視

其平均辦理週期，並可抽問從業人員相關法

令及作業流程。 

5.教育訓練紀錄須至少記載訓練日期、訓練主

題、講授人員姓名、講授大綱及受訓從業人

員簽到等 5項。缺一者不列計。 

6.業務交接清單至少須包含：業務交接者雙方

簽章、交接日期、交接業務、主管簽章等

4項。缺一者不列計。 

7.若受評期間未曾有從業人員離職者，仍應備

置空白業務交接清單，以備有從業人員離職

時使用，故未曾有從業人員離職者，仍須有

備置該項文件始予計分。 

8.顧客滿意度調查機制：指本國人（求職人）

針對公司或從業人員之服務滿意度調查。請

仲介機構提供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辦理顧客滿意度調查及後續分析處理結

果之相關資料。 

9.滿意度調查比率（有效樣本/總人數）須達

10%以上，始予採計。 

10.滿意度調查方式係指郵寄問卷調查、電話

調查、面訪調查或網路調查等。 

4.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措施(9

分) 

  得分小計：        分 

 

 □0分：未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9分：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4分：有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但內

容不完整。 

  

目的：仲介機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

計畫，以落實強化對於個人資料安全維

護，減少資安事件。 

說明： 

1.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指定非公

務機關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前項計畫及處

理方法之標準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勞動部(改制前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業以 102 年 5 月 1 日勞

職管字第 1020500788 號令訂定發布施行人



 

 

力仲介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

辦法，規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訂有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以落實求職者個人資

料保護。 

2.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至少應載明下列

事項，缺一者，視為內容不完整: 

(1) 指定專人或建立專責組織。 

(2)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原則。 

(3) 界定納入計畫之範圍及建立檔案。 

(4) 對於可能產生之風險訂定適當管控措

施。 

(5) 對於資安事故狀況訂定適當應變措施、

因應措施、檢討預防機制等。 

(6) 對當事人告知義務之作業程序。 

(7) 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之作業

程序。 

(8) 利用個人資料行銷之作業程序。 

(9) 維護所保有個人資料正確性之作業程

序。 



 

 

(10) 人員管理採取措施。 

(11) 資料、設備及技術安全管理採取措施。 

(12) 業務終止後之個人資料處理措施。 

(13) 執行安全維護計畫各項程序及措施保存

紀錄。 

二、違規處分（以加分/扣分計：加分情形，如均無本項指標之違規處分者加 10分；扣分情形，依本項指標扣分標準扣分，但扣分上限

30分，超過 30分者以扣 30分計） 

指標 評鑑標準 評鑑目的及說明 

1.不實廣告、揭示 

(扣 10分/次) 

扣分小計：        分 

於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曾受處分 

者，每次扣 10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前年度暫停辦理評鑑期間仲介機構曾受處分者，併入

前項計算。 

目的：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以保障本

國人（求職人）權益。 

說明： 

1.不實廣告或揭示：係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條第 1項第 2款。 

2.請檢視仲介機構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2款受處分之次數。 

3.前年度如有暫停辦理仲介評鑑情形，一併檢

視前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違

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受處分



 

 

之次數。 

 

2.超收費用 

(扣 5分/次) 

扣分小計：        分 

於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曾受處分

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前年度暫停辦理評鑑期間仲介機構曾受處分者，併入

前項計算。 

目的：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以保障本

國人（求職人）權益。 

說明： 

1.超收費用：係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項第 5款。 

2.請檢視仲介機構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5款受處分之次數。 

3.前年度如有暫停辦理仲介評鑑情形，一併檢

視前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違

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5 款受處分

之次數。 

3.非法扣留財物 

(扣 5分/次) 

扣分小計：        分 

於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曾受處分

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前年度暫停辦理評鑑期間仲介機構曾受處分者，併入

前項計算。 

目的：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以保障本

國人（求職人）權益。 

說明： 

1.非法扣留財物：係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項第 4款。 

2.請檢視仲介機構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4款受處分之次數。 

3.前年度如有暫停辦理仲介評鑑情形，一併檢

視前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違

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4 款受處分

之次數。 

4.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

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

作(扣 5分/次) 

扣分小計：        分 

於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曾受處分

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前年度暫停辦理評鑑期間仲介機構曾受處分者，併入

前項計算。 

目的：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以保障本

國人（求職人）權益。 

說明： 

1.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

工作：係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7款。 

2.請檢視仲介機構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7款受處分之次數。 

3.前年度如有暫停辦理仲介評鑑情形，一併檢

視前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違

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7 款受處分

之次數。 



 

 

5.其他(扣 5分/次) 

扣分小計：        分 

於當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曾受處分

者，每次扣 5分，實際共受     次處分，扣   分。 

前年度暫停辦理評鑑期間仲介機構曾受處分者，併入

前項計算。 

目的：促進仲介機構恪遵法令規定，以保障本

國人（求職人）權益。 

說明： 

1.其他：係指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2 款、第 4 款、第 5 款及第 7 款以外條

款。 

2.請檢視仲介機構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

第 2款、第 4款、第 5款及第 7款以外條款

受處分之次數。 

3.前年度如有暫停辦理仲介評鑑情形，一併檢

視前年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期間違

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

款、第 5 款及第 7 款以外條款受處分之次

數。 

扣分：第 1項至第 5項扣分          分（第 1項至第 5項扣分上限 30分，超過 30分者以扣 30分計） 

加分：第 1項至第 5項均無扣分者始得加 10分，否則不加分（加 0分），加分小計，加       分。以上扣分與加分合計：      分 

三、顧客服務（26％） 

指標 評鑑標準 評鑑目的及說明 



 

 

 

 

 

 

 

1.提供資訊(12分)： 

得分小計：       分 

(1)提供資訊服務紀錄(本項比率之計算，係以抽查

文件為基準) (6分)： 

□0 分：未曾提供本國人（求職人）就業服務相

關資訊。 

□6 分：定期每週提供本國人（求職人）就業服

務相關資訊。 

□4 分：定期每月提供本國人（求職人）就業服

務相關資訊。 

□2 分：定期每季提供本國人（求職人）就業服

務相關資訊。 

□1 分：不定期提供本國人（求職人）就業服務

相關資訊。 

(2)提供資訊正確性 (3分)： 

□0分：無以下情事者。 

□3分：仲介機構所建置及揭示之職缺資訊，有

將雇主應盡之法定義務與用人單位福利措

施分列者。 

(3)提供消費者保護資訊 (3 分)： 

□0分：無以下情事者。 

目的：促使仲介機構主動並定期提供本國人

（求職人）法令規定、就業情報及就業相

關之資訊。 

說明： 

1.請仲介機構提出評鑑人員於現場所抽出 10 份

本國人（求職人）之提供資訊服務紀錄，並

檢視其提供之資訊內容。（數量不足者，全數

檢視） 

2.評鑑人員可當場聯繫本國人（求職人）核對

仲介機構是否確有提供之紀錄。 

3.資訊內容係指提供本國人（求職人）有關求

才或求職資訊、自身權益保障、國外法令規

定及解釋、海外急難救助管道、申訴或爭議

處理、求職防騙宣導及案例等相關資訊，且

提供予本國人之上開資訊內容應為中文或中

譯版本。 

4.資訊提供方式可包含：郵寄、傳真、電子郵

件、親自交付、手機簡訊（SMS）及社群通訊

軟體(如：臉書、LINE)等，如以社群通訊軟



 

 

□3 分：仲介機構提供本國人（求職人）有關消

費者保護資訊。 

體方式提供，則須為仲介機構對求職人個人

發送之資訊，倘僅係將資訊揭示於網路公告

者，不列計紀錄。 

5.無提供資訊服務紀錄或不符第(3)項資訊內容

之案件，不列計紀錄。 

6.定期係指至少每季提供一次資訊予本國人

（求職人），超過者視為不定期。 

7.提供資訊服務紀錄係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仲介機構提供及本國人（求職

人）資訊之週期。 

8.提供資訊正確性：仲介機構提供之求才資

訊，應將雇主依法(含勞動基準法、性別平等

工作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等)

應盡義務及員工依法應享權利(如勞健保、勞

退、特別休假、婚假等)，與公司福利措施或

優於法規之制度明確分列。 

9.消費者保護資訊係指消費者保護法及相關法

規、消保爭議常見案例或政府宣導資訊(如：

職業介紹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打工度假代



 

 

辦服務應注意事項)等。 

 

 

 

 

 

2.申訴處理(14分) 

得分小計：        分 

(1)申訴之處理機制(5分)： 

□0分：無設置申訴處理機制。 

□5分：對本國人（求職人）之申訴，建有因應處

理機制。 

(2)提供本國人（求職人）申訴、反映及緊急聯繫

管道(複選)(+9分)： 

□ 0分：未提供本國人（求職人）申訴、反映、

緊急聯繫電話。 

□+1分：提供本國人（求職人）申訴反映、緊急

聯繫之電話。 

□+1分：提供本國人（求職人）申訴反映、緊急

聯繫之社群通訊軟體聯繫管道。 

□+3分：仲介機構提供本國人（求職人）24小時

申訴、反映、緊急聯繫之電話。 

□+4 分：經現場隨機抽問主辦業務從業人員，熟

悉相關處理機制及流程者。 

目的：仲介機構須提供本國人（求職人）申

訴、反映問題及緊急聯繫管道，以利本國

人（求職人）對於仲介機構提供之服務不

滿意、發生勞資爭議、抱怨或意外事件時

之聯繫。 

說明： 

1. 本國人（求職人）申訴案件係指所有本國人

（求職人）對仲介機構行政作業或服務品質

提出反映、申訴或要求服務。 

2. 請仲介機構提供資料，說明對本國人（求職

人）對仲介機構行政作業或服務品質提出申

訴、反映問題及緊急事件之聯繫管道。 

3. 請仲介機構提供受理申訴、反映問題及緊急

事件後之處理機制，檢視其處理過程及結

果，例如回報制度或設有能隨時聯繫之服務

人員，並能迅速為本國人（求職人）處理問

題等。 

4. 申訴處理機制須至少包含標準作業流程(SOP)



 

 

及處理紀錄表等 2項，缺一者不列計。 

5. 申訴處理紀錄表須至少記載本國人（求職

人）姓名、受理日期、受理人員姓名、反映

事項及處理情形等 6項。缺一者不列計。 

6. 仲介機構提供本國人（求職人）24 小時申

訴、反映及緊急聯繫之電話，應於提供服務

時即明確揭示該電話為 24 小時均有提供聯繫

及服務之用途，倘於服務階段無明確揭示

者，則推定為非屬 24 小時提供服務，不予列

計。 

四、其他事項（14％） 

指標 評鑑標準 評鑑目的及說明 

1.曾受停業處分及申報暫

停營業者(6分) 

得分小計：    分 

□0 分：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

間，曾受停業處分者，或累計曾申報暫停

營業 3個月（不含）以上者。 

□3 分：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

間，未曾受停業處分但累計曾申報暫停營

業 3個月（含）以內者。 

□6 分：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

目的：使仲介機構加強經營管理、遵守法令及

永續經營，以提供穩定之服務。 

說明： 

1.檢視受停業處分及申報暫停營業者情形(當年

度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2.當年度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期間(依實

際停業起始日期)曾受停業處分者，不予計



 

 

間，未曾受停業處分及申報暫停營業者。 分。 

2.就業服務專業人員比例

(7分) 

得分小計：     分 

(1)仲介機構人員之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比

例(4分) 

□0分：取得證書人數僅符合就業服務法規範。 

□3 分：除取得證書人數已符合就業服務法規

範，且取有證書人數已高於法定人數 1

人（含）者。 

□4 分：除取得證書人數已符合就業服務法規

範，且取有證書人數已高於法定人數 2

人（含）以上者。 

(2)綜合評分(3分) 

□0分：無以下情事者。 

□3 分：仲介機構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

或代表人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 

 

目的：為提昇仲介機構服務之專業性。 

說明： 

1.請仲介機構提供公司從事就業服務人員名冊

及專業人員證書正本，以利評鑑委員查核。 

2.依據就業服務法子法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就業服務專業人員

之數額如下： 

（1）從業人員人數在 5 人以下者，應置就業

服務專業人員至少 1人。 

（2）從業人員人數在 6 人以上 10 人以下

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 2人。 

（3）從業人員人數逾 10 人者，應置就業服

務專業人員至少 3 人，並自第 11 人

起，每逾 10 人應另增置就業服務專業

人員 1人。 

3.上述就業服務專業人員應登錄於仲介機構始

採計人數。就業服務專業人員登錄資料以評

鑑當年度12月31日於本部系統登錄狀態為在

職者為限。 

4.因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違法

情形影響仲介機構許可證申請，故鼓勵仲介

機構上述人員取得專業人員證書，具備經營



 

 

所需之相關法令及專業知能。 

5.前項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之

資料以（1）機構許可證所登載之負責人或代

表人或（2）公司設立（變更）事項登記表所

載認定。 

3.加入就業服務商業同業

公會或人力仲介協會（1 

  分） 

 得分小計：        分 

  □0 分：未加入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或人力仲         

介協會。 

  □1 分：已加入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或人力仲

介協會。 

目的：鼓勵仲介機構加入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

會或人力仲介協會。 

說明： 

1.仲介機構需加入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或人

力仲介協會，且評鑑時仍具有效會員身分，

始得加分。 

2.請仲介機構提供加入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或人力仲介協會之有效會員證正本，以利評

鑑委員查核。 

總分  

評鑑委員意見  

評鑑委員簽名    評鑑日期   年   月   日 

 


